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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暨通过定向资产管理方式购买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承诺事项

近日，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阳光实业"）

发来的"关于承诺不减持暨通过定向资产管理方式购买公司股份的函"，具体内容

如下：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

对本公司价值的认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投资者既是利益共同体，更是责任共

同体。 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保护投资者利益，坚定维护资本市场稳

定，深圳东阳光实业承诺如下：

1、承诺在2015年下半年内（2015年7月8日-2015年12月31日）不减持所持本

公司股份，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

2、承诺一如既往支持公司经营发展，继续大力推动公司在大健康领域的转型

升级，提升公司业绩，回报投资者；

3、承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购买本公司股份。 计划购买金额

不低于2.6亿元，并承诺通过上述方式购买公司股份在6个月内不减持。

截至本公告日， 深圳东阳光实业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股票755,309,

1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593%。

二、关于控股股东通过资产管理方式购买公司股份事项说明

1、 本次控股股东通过资产管理方式购买本公司股份计划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2、本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通过资产管理方式购买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9日

股票代码：000778� � �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2015-40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1、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2015年5月15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决议公告已刊登在

2015年5月1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643,307,36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4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

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36元；持有非股改、非首

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先按每10股派0.38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

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

每10股补缴税款0.0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7月14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7月1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2015年7月1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7月15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08*****429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

咨询地址：河北省武安市上洛阳村北（二六七二厂区）

邮政编码：056300

咨询电话：0310-5792011、010-63712911

传真电话：0310-5796999

咨询联系人：曾耀赣、王新伟

七、备查文件

1、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登记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314� � � �证券简称：雅致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7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雅致股份，股票代码：002314）于2015年7月

9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境外一家经营

房地产、旅游度假酒店及模块化建筑公司开展战略合作事宜，并预计投资6500万

美元与该公司进行股权合作， 该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30%，可

能会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二级市场

股票价格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雅致股份，证券代

码：002314）于2015年7月9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 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2雅致

01、12雅致02，债券代码：112075、112076）继续交易，无需停牌。

公司将尽快落实相关事项，并公告进展情况，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

发布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227� � � �证券简称：奥特迅 公告编号:2015-053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副董事长拟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7月8日接

到公司副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廖晓东先生拟增持公司股票的通知。 廖晓东先生

基于对公司战略转型及发展前景的信心，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五个交易日内，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

自2015年7月9日起五个交易日内，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 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合

计增持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资金来源为自筹。

二、本次增持目的

廖晓东先生买入本公司股票属于董事个人行为，是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

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所做出的决定。 廖晓东先生本次增

持公司股票，能够与本公司股东利益保持一致，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也有

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

三、其他说明

1、廖晓东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

份。

2、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3、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公司将继续关注廖晓东先生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5-079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收购产业链整合相关的

资产，预计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

券简称：鸿达兴业，证券代码：002002）已于2015年6月18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并

于2015年6月18日刊登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073）。 停

牌期间，公司分别于2015�年 6�月 25�日、7月2日刊登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分别为临 2015-075号、临 2015-076号）。

自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收购涉及的各项工作，并聘请

了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本次收购尚待尽职调查完

毕后，经审计、评估商定交易价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以及签署正式收购协议，

本次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

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鸿达兴业，证券代

码：002002）自2015年7月 9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公告披露后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

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861� � �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15-49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积极应对近期市场非理性下跌若干举措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期，股票市场出现了暂时的非理性下跌。 值此非常时刻，基于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股东

利益，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印集团

"）将采取以下措施，积极应对市场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的举措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

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要求，公司控股股东海印集团承诺通过

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购买公司股票：

1、股票购买方式：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购买

公司股票且6个月内不减持通过前述方式购得的股票；

2、股票购买条件：鉴于公司股票尚在停牌中，公司股票复牌后一个月内，出

现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股票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2015

年7月2日）收盘价（17.41元/股）的情形；

3、股票购买时间及金额：前述情形发生后一个月内完成购买，购买的总金

额不少于191,275,371元（海印集团近6个月累计减持金额的20%）。

二、公司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

为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 在资本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的情况

下，从保护全体股东利益角度出发，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

值的认同，公司承诺：

1、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及时澄清

不实传言；

2、进一步深化出创新，专注公司经营，优化投资者回报，增加长期价值投资

吸引力；

3、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耐心做好投资者沟通，坚定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5-068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15年6月份产品销量及服务业务

开展情况的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一、本公司2015年6月份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台

产业 产品

2015

年

6

月份

2014

年

6

月份

增减（

%

）

2015

年

1-6

月份

2014

年

1-6

月份

增减（

%

）

多媒体

电子

LCD

电视

(

包括商用显示器

)

1,106,411 1,086,562 1.83% 7,901,745 7,869,724 0.41%

其中：智能网络电视

362,248 318,742 13.65% 2,865,107 2,141,525 33.79%

移动通讯

移动电话

7,770,814 5,488,928 41.57% 34,835,080 29,942,205 16.34%

其中：智能手机

3,856,405 3,195,860 20.67% 20,879,557 15,036,513 38.86%

家电集团

空调

598,464 621,624 -3.73% 3,294,907 3,106,101 6.08%

冰箱

156,771 154,110 1.73% 810,910 765,276 5.96%

洗衣机

54,777 49,412 10.86% 560,382 565,667 -0.93%

华星光电

液晶玻璃基板产量注

1

（

2200mm*2500mm

）

132,384 132,539 -0.12% 786,246 761,351 3.27%

注

1

本公告中华星光电液晶玻璃基板的产量数据为月投片量， 每片液晶玻璃

基板可切割为不同尺寸的液晶电视面板（如可切割

32

寸液晶电视面板

18

片）。

TCL集团本月LCD电视产品销量为110.6万台，同比增长1.83%。 其中，TCL多

媒体LCD电视本月国内和国外市场的销量分别为50.1万台和57.7万台。 本月智能

网络电视销量同比增长13.7%，国内智能网络电视销量为30.0万台，占TCL多媒体

LCD电视在国内市场销量的59.8%。

TCL通讯本月手机及其它产品销量合计777.1万台，同比增长41.6%。 国内及

国外市场的销量分别为87.5万台和689.6万台。 其中，智能手机本月销量同比增

长20.7%，占TCL通讯手机及其它产品总销量的49.6%。

家电集团本月冰箱、洗衣机产品销量同比分别增长1.73%、10.9� %，空调产品

销量同比下降3.73%。

华星光电新技术导入及设备升级完成，本月逐渐恢复量产，本月液晶玻璃基

板投片量为13.2万片，同比下降0.12%；实现液晶电视面板和模组产品销量合计

208.2万片，同比下降3.92%。

二、本公司2015年6月份服务业务开展情况（未经审计）如下：

服务平台 服务类型

2015

年

6

月份

2014

年

6

月份

同比增减

（

%

）

环比增减（

%

）

智能网络电视

运营平台

智能网络电视激活用户数（期末累计数）

9,062,871 5,503,733 64.67% 4.97%

智能网络电视日均活跃用户数

3,440,254 1,813,127 89.74% 3.65%

游戏应用用户规模注

2

2,335,463

不适用 不适用

20.42%

移动互联网应

用平台

累计激活用户数

13,132,027 2,648,653 395.80% 9.32%

月活跃用户数（

MAU

）

4,560,000 1,713,511 166.12% 13.19%

应用累计下载量

115,036,064 29,855,808 285.31% 13.70%

本月，通过公司智能网络电视终端运营的激活用户注

3

新增42.9万，累计激活

用户已达906.3万，本月日均活跃用户数注

4

为344.0万。同时，公司通过欢网运营的

智能网络电视终端累计激活用户已达1,503.3万，环比增长4.17%，日均活跃用户

数551.7万，环比增长5.16%。 游戏应用用户规模为233.5万。

本月， 公司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累计激活用户数达到1,313.2万， 环比增长

9.32%，月活跃用户为456.0万，应用累计下载量11,503.6万，环比增长13.7%。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注

2

游戏业务自2014年8月正式上线，相应数据自2014年8月起开始统计。

注

3

激活用户是指曾经使用一次以上互联网电视网络服务的用户。

注

4

活跃用户数是七天内来访的不重复的独立用户数，七天之内同一用户来

访一次及多次都计为一个用户数。

证券代码：000100�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5-069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持控股子公司股份的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TCL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TCL多媒

体” ，上市代码：01070.HK）和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通

讯” ，上市代码：02618.HK）近期股价大幅波动，其目前的股票市值已不能完全反

映其公司价值。

基于对TCL多媒体和TCL通讯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本公司于2015年7月8日，通过全资子公司T.C.L.实业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增

持了TCL多媒体和TCL通讯，增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本次增持数量（股） 本次增持均价（港元

/

股） 增持后持股数量（股） 增持后持股比例

TCL

多媒体

5,830,000 3.29 863,064,475 64.32%

TCL

通讯

2,000,000 5.52 785,596,000 62.39%

本公司7月6日至7月8日期间已分别增持了TCL多媒体13,830,000股股份（占

其总股本的1.03%）、TCL通讯5,000,000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0.40%），公司对子

公司的增持有利于公司“双+” 战略转型的进一步推进，并可增厚本公司股东的

权益。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5-070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8日接到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闫晓林先生拟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情况

1、增持人：公司首席技术官 闫晓林先生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3、增持方式：

鉴于闫晓林先生曾于2015年5月22日以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过公司股份，闫晓

林先生拟响应证监会【2015】 51号《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通过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方式在3个月内增持完成

4、增持金额：20万元人民币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股份增持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将在增持

股票之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规

定。

3、本次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股票代码：600307� � � �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 编号： 2015-020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研究控

股子公司酒钢集团翼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酒钢集团榆中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的经营方式及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 该事项不涉及公司于 2015�年 7�

月 7�日披露的《股价异常波动》的公告（2015-019�号）中所承诺的内容。 鉴于

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年 7�月 9�日起停牌。

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五个交

易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A股代码：600096� � � � A股简称：云天化 编号：临2015-043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月8日，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云天化集团"）通知，云天化集团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增持情况

2015年7月8日， 云天化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3,

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657%。

本次增持前， 云天化集团持有公司股份607,802,57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83%，本次增持后，云天化集团持有公司股份610,802,5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097%。

二、 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目前价值的判断及未来稳定发展的信心，本着共同促进资本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云天化集团拟在未来2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

算，即2015年7月8日起算），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

资本市场情况，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云天化集团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五、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201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股东云天化集团

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A股代码：600096� � � � A股简称：云天化 编号：临2015-044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月8日，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接到云南省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云投集团"）拟对公司股票的增持计划。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拟增持计划

云投集团曾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在2015年5月、6月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了公司部分股票，截止目前持有公司股份36,326,9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17%。

基于对公司目前价值的判断及未来稳定发展的信心，本着共同促进资本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 云投集团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拟在近期择机通过

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计划增持不低于1.5亿元市值的

公司流通股股票。

二、本次拟增持行为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三、云投集团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四、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201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股东云投集团增

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664� � �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公告编号：2015-48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信质电机 ；股票代码：002664� )自2015年7月2日开市

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2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5-047)。

我司正与美国一家公司洽谈收购股权等相关事项，该公司从事新能源汽车

驱动电机控制系统相关业务，最终获得的股权比例及交易金额尚未确定，待公

司与对方正式落实相关协议条款后再另行公告。 鉴于该事项对公司未来新能源

汽车动力总成业务产生重大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波动，维

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信质电机 ；股票代

码：002664� )自2015年7月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予以披露并复

牌。

停牌时期，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435� � � �证券简称：长江润发 公告编号：2015-044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该重大事

项为定向增发购买医疗健康产业资产，投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具体方案

仍在协商中。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长江

润发；证券代码：002435）自2015年7月7日（星期二）下午开市起临时停牌，公司已

于2015年7月7日刊登了《临时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3）。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9日（星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

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2015年 7�月 9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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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8� � �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8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代码：002068）连续三

个交易日（2015年7月6日、2015年7月7日、2015年7月8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况。

二、本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1、经公司核查，预计2015年1-6月的业绩预告需进行向上修正，幅度较之前预

计金额变动达10%以上，该事项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

订）》规定的重大事项，为防止信息泄露，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公

司股票申请自2015年7月9日开市起停牌，并将于2015年7月15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

将于2015年7月15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刊登《201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2、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导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在2015年4月24日披露的《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中预计：公司

2015年1-6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2,500万元至3,500万元；

经公司核查，需对业绩预告进行修正，公司将在股票复牌日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公告均以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七月九日


